“威海刺参”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甲方(证明商标使用许可人）：威海市海参产业协会

乙方（证明商标使用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威海刺参”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节    定义

第一条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合同下列词语定义为：

1、标识：“威海刺参”证明商标的图形及其文字组合；

2、产品：经甲方核准的产品品种；
3、产地：经甲方核准的刺参产地； 

4、包装：用于“威海刺参”产品的包装形式和材料；
5、物料：一切附有“威海刺参”标识的产品及宣传广告、物品。

                  第二节    总则
第二条 本商标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的证明商标，用于证明“威海刺参”的特定品质，凡使用本商标的商品，其品质必须符合《“威海刺参”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甲方是商标的唯一持有权人和许可权人。甲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实施商标许可。

第四条  乙方已充分了解《“威海刺参”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在此基础上，愿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获得商标使用权，并接受甲方有关商标使用的监督管理；甲方愿意在乙方遵守商标管理的规定及本合同的前提下，授权乙方在产品上使用本商标标识。

第三节    商标使用许可

第五条  甲方根据考察、审核结论，按照本合同条款，授权乙方在                                          上使用标识，并在《商标使用授权证书》（以下简称《授权证》）中注明。
第六条  本商标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核准的产地和产品，乙方不得超出范围使用本商标，或者进行可导致他人对产地和产品发生误解的宣传。

第七条  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商标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

第四节    商标使用形式

第八条  乙方用于产品包装上的本商标，应与企业商标并列使用。其顺序为：企业商标标识、本商标标识、中国地理标志标识。

第九条  在乙方认为必要时，可在包装上使用甲方有偿提供的防伪标签。

第五节   缴费

第十条  乙方应按照下列标准向甲方缴纳费用。

“威海刺参”证明商标缴费一览表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RMB）

	1
	审核费
	500元

	2
	监督管理费
	4000元/年


1、乙方在递交申请材料时向甲方缴纳审核费；
2、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向甲方一次性缴纳监督管理费，也可分年度缴纳。如分年度缴纳时，第二年度费用必须于该年度期初30天内缴齐； 
3、乙方为本协会会员单位的只缴纳审核费。

第六节   授权证

第十一条  双方签订本合同并缴纳费用后，甲方在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颁发《授权证》。该《授权证》是使用本商标的唯一凭证。

第十二条  无论何种原因，乙方失去本商标使用权，所持有的《授权证》即行失效。

第七节    监督与管理

第十三条  乙方每半年向甲方提交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乙方因产品质量屡受消费者投诉时，甲方可会同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国家规定对其产品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四条  甲方可根据质量监督的需要，检查乙方的生产环境、原料来源、储藏库等有关场所，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及票据。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工作。

第十五条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对其产品品质和本商标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遵照甲方的要求停止和纠正违反本商标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八节    权利

第十六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甲方有权向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要求的标准和期限进行整改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否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取消其标识使用权，而不必经过行政或司法裁决：

    1、经甲方检查其产品的标识、外观及非食品安全指标不符合标准；

2、产品的产地超出威海行政区域范围；

3、将本商标使用权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

4、经国家质量监督检测，其产品理化及安全指标不符合标准；

5、未经甲方同意，逾期一个月未缴纳费用；

6、无正当理由拒绝甲方组织的监督检查。

第九节    许可期限与终止

第十七条  本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为二年，乙方如继续使用必须于期满日30天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重新签订使用合同并交纳相关费用。

第十八条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许可自动终止：

1、 因第十六条情况而导致本合同终止；

2、 乙方因停业、解散，或者失去原独立法人地位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第十九条  发生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终止合同的情况，乙方必须自终止之日起停止使用本商标。

 第二十条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许可终止，乙方必须同时停止使用本商标，并交回《授权证》。否则均属侵权行为。
第二十一条  许可终止后，甲方有权检查乙方履行有关终止条款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非甲方原因导致许可终止，乙方所交费用均不予退还。

第十节    公告

第二十三条  甲方通过媒体对下列产品予以公告：

1、按照本合同第五条核定使用本商标的产品；

2、无论何种原因终止本商标使用许可的产品；

3、公告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一节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因本合同的解释和履行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先行协商解决，若30日内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乙方在获得本商标使用许可的同时，亦同时取得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中国地理标志”使用权；如若失去本商标使用权，则失去“中国地理标志”使用权。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年。

第二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各执一份。

甲方：威海市海参产业协会  乙方：

法定（委托）代表人：       法定代表（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